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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广安经开区加快经济稳增长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枣山园区管委会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部局办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现将《广安经开区加快经济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定经济增长政治责任，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加强宣传，强化指导，跟踪调度，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，确保政策直达，尽早对稳定经济和助企纾困等产生更好的带动效应。纪工委、党群部要会同有关方面对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综合督查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，发挥最佳效果。
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　
2022年8月5日　　　　
广安经开区加快经济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，有效应对疫情冲击，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。对今年新开工且纳入统计库的投资项目，全年实际完成投资额达到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，依据项目完成投资额给予相应奖励。其中：完成5000万元—1亿元（含1亿元），奖励1万元；完成1亿元—5亿元（含5亿元），奖励2万元；完成5亿元—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，奖励3万元；完成10亿元—20亿元（含20亿元），奖励4万元；完成20亿元以上的，奖励5万元。（发改局、商经局牵头负责）
二、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。对今年实现升规入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每户奖励2万元。对2022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首次达到5亿元—10亿元（含10亿元）的，每户奖励5万元；首次达到10亿元—30亿元（含30亿元）的，每户奖励10万元；首次达到30亿元以上的，每户奖励20万元；首次达到50亿元以上的，每户奖励30万元。（商经局、财金局、发改局、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三、加速房地产开发，促进住房消费。注册且纳税在广安经开区的房地产企业，自2022年7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，销售在广安经开区辖区内开发（下同）的商品住宅房50套及以上、80套以下的（以网签备案为准）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；销售商品住宅房80套及以上的（以网签备案为准），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。销售80套及以上的企业中，对销量前三的企业再分别奖励100万元、80万元、50万元。（建环局、财金局、资规分局、城管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四、促进商贸服务业消费。对今年实现入规入统“两上”商贸服务企业，每户奖励2万元。支持餐饮、零售等行业发放消费券；支持企业在搞好疫情防控，不影响市民正常生活、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延长营业时间，允许临街门市（商铺）周末、节假日外摆；支持企业举办“电商购”“餐饮满减”等促销活动；完善夜间交通线路，创造安全舒适的消费环境。（商经局、财金局、社事局、公安分局、城管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五、稳定农业生产保供。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农业生产发展，对水稻、玉米、大豆等农业保险按照比例给予补贴，对集中打造农业生产示范点、撂荒地整治、大豆种植给予适度补助。坚持不懈地抓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，坚定不移地促进粮食稳定发展、农民持续增收，切实保障农产品市场供给。（财金局、社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六、统筹发展和安全。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和“动态清零”总方针不动摇，从严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，坚决防止疫情规模性反弹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企违法犯罪，全力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，统筹做好自建房安全、森林防灭火、防灾减灾救灾、安全生产、防汛抗旱、沼气安全等工作，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，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。对全年未发生生产安全环保事故且未受到安全环保处罚的企业，给予安全环保奖励，危险化学品企业在产的每户奖励5万元，在建的每户奖励2万元；其他在产、在建的规上工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项目企业每户奖励5千元。（发改局、商经局、财金局、公安分局、资规分局、建环局、社事局、执法与安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，若需延长政策执行期限，另行通知。国家、四川省、广安市及广安经开区对本政策措施另有明确期限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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